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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锂 事 會 

正 式 紀 

第 三 年 第 八 十 三 號 

第 三 百 十 八 次 會 議 

一九四八年六月t—日星期五1^8，1十時三十分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席Mr F E L - K H O U R I (tiî利亞） 

出 席 者 T 列 各 國 代 农 阿 根 廷 比 利 

fr*加拿大中國哥侖'比亞法蘭西敍利亞 

!%克蘭蘇維埃社會！"義Jt和國藓維坟ffd:會 

_ + 義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乂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一 二 二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(文件S/Agenda 318) * 

一 通 過 桌 事 日 稃 

二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錫蘭總理兼外 

交 部 長 爲 g f 准 錫 蘭 政 府 加 人 聯 國 事 致 

祕嗇艮函(文件S / 8 2 0 )。 

三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n o ? { 能 委 員 會 

+ 席 爲 提 早 , 1 ̂ 委員會第 s :報, I畨钕安全 

理 事 會 主 席 函 （ 文 件 S /
8

!
2

 & A E C /
3

1 ) 。 

一 二 三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

( 桌 事 日 稃 通 & ) 

— 二 四 哥 命 比 亞 代 表 之 全 權 證 書 

一丰席本席巳收到铋身長爲哥侖比亞代 

表全權書事,-】安全理事會主席提出之報》, 

[文件S/
8 3

5]。兹>lg助 î l ) l i £#長宫凟之。 

Mr K E R N O ( + 管 法 摔 之 助 理 

報 如 下 

祕畨長爲哥侖比亞出席安全ÏIB事會代 

表之全椹證畨事向安全理事會 t "席提出之報 

隹。 

'頃/隹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哥侖比亞外 

交部長Eduardo Zuleta Angel fg ; | , 3 御反Dr 

Roberto Urdaneta Arbelaez爲哥命比亞出席安 

全理事會之代*等由，根據安全理事會暫行 

‧ 4事規則第十五條，理^"報婧隳核。 

本 人 認 爲 ^ 電 可 視 作 妥 善 之 全 權 S 

蔷 

-主席本席爲此項全權證書」係屬妥善， 

a t l F â " 吾 人 之 事 規 則 。 茲 對 哥 侖 比 亞 代 表 

之出席安全理事會，謹表歡迎。 

̶ 二 五 錫 蘭 請 求 加 入 聯 

合 P 之 申 請 書 

(文件S/820) 

1̃席安全理事會暫行>â事規則第五十 

九條稱 

' 祕 書 長 應 立 卽 將 中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

會 内 代 表 。 l i f » 安 全 理 事 會 另 有 决 定 外 ， ^ 

項中P#書/i由上席發交安全理事會理事國8" 

派代表組成之委員會 

根 據 上 條 ， 本 項 申 請 * 應 卽 提 交 新 會 員 

國資格審《委員會。 

現 旣 無 異 J t , 本 席 當 將 本 項 申 請 * 轉 交 

新會員國資格審®委員會。 

一 二 六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' 月 二 十 六 日 

子 能 委 員 會 主 席 爲 提 

呈 該 委 員 會 第 三 次 報 吿 

書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

(文件S / 8 1 2及A E C / 3 1 ) 

—+席現在閒始審桌原子能委員會之第 

三 " ^ 報 書 。 



Mr jEssup (美利堅合衆圃）關jj^原子能 

之國際管制，美國曾《次明白申述其立場與 

意見，此乃安全理事會所?%知者。 

原子武器之發展，係肇始*^對軸 t 圃作 

戦之時。倘戰時此種武器之發展，係&德國， 

而用W對付我偉大之同盟國家,則結果之慘， 

豈 堪 《 像 ' 幸 而 原 子 武 掙 之 發 展 係 在 ; S 國 經 

食聯王國及加拿大之參預，及許多國家科學 

家齐通力合作，乃得有成。 

'美蜀於使用此種武器後，立卽提議國？!^ 

管制，蓋欲將此種新發現限之*^和牛用途,以 

全世界之繭利，而不徒爲毀滅之工具也。 

美 國 爲 達 此 口 的 ， 曾 作 最 夭 之 力 ， 今 钹 仍 

赏耱櫝不懈。&實行管制制度(管制制度之必 

耍某磋已由原子能委員會第一次與第二次報 

吿提出)之條件下，关國提請自行銪毀其原子 

炸彈，放棄一切製造危險數量之原T材料之 

生產活動，並將其所知之S"種方法提出於國 

傢 機 構 。 

兩年^^^！前，人會一致通過，^立聯合 

國原子能委員會並規定其任務1。委員會第一 

次開會時， 3 1 國曾管制厣子能限於和牛用 

途，及取消國防軍備中原子武器兩點，提出 

數項提案2。進行磋商時，其'也代*阒並曾提 

出若干重耍之貢獻，因之尋求有效之管制辦 

法 一 事 ， 不 久 卽 成 爲 眞 鉞 作 之 目 標 ， 曾 經 

出席或現尙出席原子能委員會之十七位代表 

中，卽有十四位曾參加此種共同之努力。 

兩 年 之 中 ， 會 逾 二 百 次 ， 因 此 種 共 同 

努力之結果，乃得擬具一方案W符合大會所 

訂之任務規定。該方案主張原子能之瞥i^J賴 

儘 量 保 證 其 僅 限 和 平 用 途 , 國 防 軍 慵 中 , 須 

取消! i 子武器，對於所有國家之安全，須有 

必耍之保障辦法。該方案並主張設立一國?？ 

管制機構，一切原枓及核燃料之所有權均應 

歸讅該機構，又一切危險設備之所有權，經管 

及 管 理 權 " 及 一 切 有 關 原 + 能 之 5 f ^ 危 險 性 

之活動之核<隹事宜,均應由^機構負責。此 

外 該 機 構 並 應 執 行 檢 防 止 原 料 之 移 用 或 

秘 « 經 管 淸 事 。 ' 

此項多數贊同之方案，並擬有"配額制 

1見大會第一屆會第一期會嫿所通過之决 

案第九茛。 

2見原子能委員會正式紀錄第一號。 

度規定每一簽字國可擁^之『卓-/ i ^ W "及動 

力 廠 之 比 例 ， 此 項 制 度 應 條 約 屮 暾 W ， 俾 

t e國際機構之權力，傅限執行條約之規定， 

而不致劉此皐有武斷之可能。 

又爲安全s+， ：mt^實核;，A料之產f{應 

减 爲 實 F ? 福 利 用 : ^ 所 之 最 低 限 度 。 

委 員 會 j f c 曾 若 干 其 他 解 決 辦 法 加 j y 输 

n t , 但 均 末 予 接 百 ， W 委 員 會 n 7 J 爲 ， M m 

法對*^因發現『卓^"能所引起之若Ï"已知之問 

題，無法應付，因而 4 能提出大會所 Î T 任務 

规 定 中 所 需 之 保 障 辦 法 。 兩 4 r w 來 ， 委 員 

會迄未發現另一方案可資代替此多數提出之 

方案。 

( 1 « 1 #言之蘇聯 f i 第一次報; 1 書之修正 

案 ， 經 九 四 七 年 春 季 由 委 員 會 加 W 審 

査 - 。 一 九 四 七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之 蘇 聯 提 曾 

；fr̶九四七年夏多次會pi中，加WiTt論4。最 

後 ， 一 九 四 八 年 冬 季 三 月 之 P ï l i S , 係 事 研 

究 蘇 聯 之 提 案 ， 在 此 三 W 中 ， 曾 英 聯 王 國 

代 表 所 提 出 之 間 題 s 與 ， 他 代 : 所 提 出 之 簡 

題W及蘇維埃社會主義 i t和國聯邦代表之答 

覆 , 對 所 有 蘇 聯 之 提* 作 更 ) N 詳 之 硏 究 。 經 

過此種詳盡之研究後，委員會多數委員仍 4 

得不W下列詞句(文件A E C / S l )承 i î ?蘇聯提 

案之缺SA而加Wfiî絕 

' 蘇聯提案忽視原子能管制問題現 

有 之 専 智 識 ， 對 * ^ 原 子 能 之 有 效 國 際 管 珲 

及取涫國防卓備之原子武器兩者，均未提出 

適 當 之 甚 本 辦 法 ， 故 4 符 子 能 委 員 會 之 ' 任 

務 規 定 。 " 

此外，委員會多數g員對蘇維±丈社會一+ 

義 f t 和 國 聯 邦 堅 持 在 建 立 任 何 管 制 制 度 之 

先，卽禁止3È銷毀原子武器一點 ,3?爲不切實 

際，因此種辦法對*^遵行國家， 4 能保其不 

受他國違反或規避履行協約時所能引起之危 

險。因此小符一九四六年一月大會所;H"之委 

員會任務規定。 

i l * 維 埃 社 會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波 蘭 及 略 

克蘭蘇維垵社會上義共和國反對此項多數贊 

成 之 提 案 。 彼 等 之 所 " 反 » : ¦ 者 ， 非 因 其 不 

3見安全瑰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補編第七號 
4 見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正 A 紀 錄 第 二 年 第 二 號 。 

≫同上，特別補縝，安全理事會第二次報吿 

書，英文本第九二頁至九六頁。 



能有效施行，lîiî係WJ^侵犯國家主If ，故，？ 

爲 政 治 觀 點 言 不 可 接 受 。 此 種 論 點 如 任 其 

成 立 ， 則 管 制 ^ 爲 小 可 能 之 ^ 。 第 三 次 報 吿 

* 稱 

"f*員會之多數深知其所提出之方案，與 

由國家主權而來之傅統特椹，有發生銜突之 

處。但,g爲，在本問題所遇之fiP^淸兄下，除 

由 國 自 勖 將 本 方 案 所 涉 殳 之 主 椹 部 分 互 作 

譲步外，實無他:：。 

多數國雖曾竭;È分力:ife經長期之研究及 

多次之辯論，方未能镀得 I *維埃社會主義共 

和國聯邦之贊同。據報仏嗇稱，卽軌技術觀 

點雾，rï?爲實行有效管制乂 r?^之項因素，方 

未能獲其贊同，辛若原子能委員會第一A與 

第二次報吿書所耍木，各國爲If子能問題而 

參加國1^機構時，鹰如何參加及參加之限度 

爲 何 ， 聯 更 無 接 受 之 盲 。 ' 

因原子能委員會之工作陷入僵局，故有 

由級機構舉行商^fe之>‧i。我國政府深望安 

全理事會及大會之辩論能助使世界各國，根 

據原子能委員會之經驗及决定，其由困難所 

得之教 i i l l l"及其所得之結論，W佔定今日之 

ft勢。 

今日所有政府之出路，不外下列兩途 

或 則 繼 櫝 原 子 軍 慷 之 銃 爭 ， 或 則 協 成 立 一 

各國均具信jl M爲可有效施行之管制制度。 

兩 者 之 中 ， ^ 容 猶 豫 。 

各國政府爲接受一有效之原子能管制制 

度，JW保證原子武器之廢止,不免須作犧牲， 

各政府對其犧牲之性質與稃度，固非不知者。 

此種犧牲此時視之似極巨大，但菩人若能高 

瞻遠矚，刖實屬微乎其微，蓋彙单原子能之 

智識，爲共同繭利而協^發展，刖對 j î^各國 

之安全及權益，貢獻矛大。 

本代表圑爲，安全理事會根據其責任， 

應明白聲明其立場。本代表團希望在安全理 

事會及大會5t論此事時，蘇維埃舭會主義共 

和國聯邦及所有其他國家，對於原子能委員 

會慘澹經醤所提出之方案均能32爲正當。 

美國代表團本此希望提出下列决讒案。 

如蒙允許，本人擬宣籩之。此案當交與)Sif書 

處 編 成 文 件 並 分 發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* 。 

*‧安全理事會， 

" 收 到 聯 合 國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第 一 第 二 

及 第 三 次 報 s 書 ， 並 加 審 後 ， 

接 受 & 该 報 吿 書 

核准第一次報？ * 屮 之 一 j K ^ 論 ( 第 二 

部丙）及建ni (第三部），及第二次報隹#屮第 

二部之特別提案，爲根據聯合國原子能委員 

會 任 務 規 定 建 立 有 效 之 原 子 能 國 管 制 制 度 

之04耍某礎，;]È 

'核,隹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第三次報吿 

嗇 之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之 報 吿 及 建 ( 第 一 部 ） ， 

令秘書長將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第 

―第二及第三次報 i i [»*， ;J i同安全理事會核 

准 紀 錄 ， 送 致 大 會 及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" [ 文 件 

S/836]。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 英 聯 王 國 ) 原 子 

能委員會此次第三次報吿書中建P§所稱， 

委 員 會 之 工 作 ， 應 此 暫 停 一 節 ， 我 政 府 

表矛同奮。因此，本人希望安全理事會能核 

准此項提•«，龙將本會所脍取之各項首見轉 

吿大會下次屆會，請將此事視爲特殊重要之 

問題加jy辯論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對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之 第 一 及 

第二次報吿書，仍待審>«1。一九四七年三月 

十 日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將 第 一 次 報 吿 書 發 還 原 

子能委員會,請其就問題之各方面，繼續加JW 

硏計，提具進一步之報吿書》。委員會主席旋 

卽 遵 九 四 七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提 出 第 二 次 報 、 

吿書，安全理事會尙未加JW辯論或批，。、 

我國政府願藉此機會，對原子能委員會 

初期之工作，表示纘許。在原子能一般5寸論 

時所發生相當激列之^辯中，吾人常忽略兩 

種 事 實 一 則 關 原 子 能 管 制 之 技 術 問 題 ， 

業 經 詳 盡 硏 ^ ， 二則^去兩年中已提出之提 

案，均屬具體而遠大之1；礬。我國政府有見 

及此,故?？爲第一第二次報吿書所提出之建 

s i乃對技術問題極有價値之研究，應作爲進 

一步硏究之基礎。吾人希望並願在適當之 

機，作進一步之研究。 

吾人:m未52爲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中多 

數 政 府 所 擬 具 之 提 案 卽 係 關 有 效 管 制 之 最 

後辦法，不容改變，但爲It有此類提案，始 

能 發 展 此 項 新 動 力 之 可 能 和 平 用 且 能 同 

•見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二年第二十四號， 

第一百十七次會議。 



時免!^原子武器之成爲國家政策之工具也。 

然而,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;:t論之無成， 

並非由於多數提案中之細節問題，而係由於 

̶ 國 或 數 國 之 集 M , 對 y 國 管 制 制 度 之 乂 

需因素方不願予W考盧之故，此點&第三次 

報隹嘗中已詳言之矣，兩年之5 t論，並非全 

爲决定此種j^îJi因素爲何，但兩年之iit論，對 

各;^因素具有澄淸之功用。全世界才智之 

士， 原子彈使用成功之日起，卽巳相信, 

子 能 之 成 功 ， 须 有 大 規 模 之 ^ , 國 際 合 作 ， 

現經兩年卩寸論後，益信此爲"P理。數百年來 

歷史上最ffii著之政冶現象，爲由族阈制度而 

來之主椹觀含，但此種觀含，現已^81=， U 

學界此種最新發現予吾人之教3 1 1 爲⑩文 

明不遭毀滅，則對力,絶對丄栩，j^as加以摧 

毀。 

因 此 ， 當 p 之 某 本 問 題 ， 非 某 一 工 廠 

之管理或另一工廠之撿鱼，而係s"國願否& 

原子能方面接受一超國家之椹威。多數提衆 

對 種 權 威 W J ^ 須 行 使 之 職 權 ， 會 略 加 规 

畫。將來經進一4硏究之結果，，3項職枨或 

須加W改變，或項放棄，或則擬訂新權。任 

何 國 家 ， 凡 願 接 慕 本 觀 Ï A , i;
7

J爲&原子 

能之、18造及便用方面，如有《限制之國競 

爭，則將來戰^中乂致11用10子武器，因此 

决: T 能放任者，則我阈政府準備"铰目训更 

多之時間與精力，與之磋商"求 l ï T立一國!^ 

制度之>#钿辦法。 

原子能問題對於菩人之威脅，殆不僅限 

於 今 後 之 三 年 五 年 二 十 年 或 五 十 年 ， 而 將 

永無止境。原子能乃自然界新發現之事實， 

人 類 在 今 後 之 文 明 生 活 中 ， 須 適 ) f y * 生 

存 。 倘 今 後 對 於 國 間 或 發 生 之 磨 擰 ， 仍 

一如》5去，JW武力爲最後之解决^徑，則吾 

人今日所謂文明，遲早將自S毀滅，蓋戰 I T 

中 旣 可 運 用 原 子 武 器 ， 則 結 局 i § 有 他 : 將 

來 武 器 發 展 ， 容 有 铰 原 子 武 器 更 富 毀 î ^ l È 

之一日，但原子武器之巳經存在，應可予吾 

人 J d t 充分之啓頃國際間之銃 1 î ，最多方化 

能 產 生 一 種 和 平 ， 喘 子 軍 之 極 端 重 

壓之下，若不幸而引起戰Tf，刖所有參預之 

國 家 ， 恐 不 免 遭 受 空 a u 之 毀 滅 ， 死 無 , 類 

矣。 

或； i此種起國家之進行方式,不切實[^， 

1 £原子能之#制，軼出可能範圍之外。但請 

問何入可决定何者爲可能何者爲不可能乎？ 

自^界之命令，旣非力所能違抗，人頹自 

須&各種制度力而 r i ! ^ 法變JIW木適/ i 。人類 

制 度 係 可 能 狻 J 適 j f 者 ， 卽 贷 適 ! r 之 代 惯 ^ 

犧 牲 由 人 習 惯 或 甚 于 法 6 而 來 之 ? 5 > 種 觀 

念，JTÎÎ ;?^之。蓋n然界4能:《S讓之處，人 

« 乂 T T Î ^ 讓 。 * ， 上 ， W 人 顇 之 智 替 又 

繼fnlQ存之9Ki， "？^可作如此之適t也。 

根 據 上 述 項 现 由 ， 故 ? l e 國 政 府 對 聯 

合 國 子 能 否 員 1 ¥ 多 數 國 之 w , ， 此巳 

I？朋保留之《"S«A外，赞tn，而#力八其'也 

徒 然 引 起 失 敗 之 相 反 之 捉 涂 ， 則 加 W 

反對。"fij^聲明保留之fi^SVr則乂 現有 

之 多 數 國 I S A : 作 I L — A 之 , 研 充 後 ， 始 能 

予W澄淸也。 

當 I J I 之 E n ，：it根本係屬政治問题，自 

非R?{能委員*一s，之機構，^"本身之力 

量所能解决者，此乃ffiî而易見之事。丈欲圆 

由 ^ 商 而 ^ 協 P & , 須首具互信 C ; ，關 

原7能問题若非?"n級機構中產生此種互信 

i l ,則在委員會屮繼铕作詳細之51論，潲粹 

若何裨益。倘因; i t論而引起摩獰及危險之幻 

覺 ， 則 徒 無 益 有 害 也 。 

因此，我國政府對於確立原子能管制制 

度及廢P§*I^子武器及其他艮有全盤破壤性之 

主£武辟二者，雖無放棄之意，且願隨 f f V爲 

此目的而接受乂耍之管制，但方贊成暫停 

原 子 能 委 員 會 工 作 之 建 ^ ， 並 贊 成 將 ^ 成 此 

種 結 論 之 經 & 情 形 ， 報 吿 大 會 ， 請 其 * 切 î ± 

Wo 

General M C N A U O H T O N ( 力 D 拿 大 ) 加 拿 大 

代 表 圑 對 於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之 三 報 吿 書 之 鸱 

度，粹論)颧或分論，均已 ï t "委員會屮苒三 

陳述,且已紀 i ^ f r案。本人現擬赂加陳述者， 

乃關V^Kf子能S員會目 i î i !之一) ï l l t形，亢卽 

委 員 會 現 擬 向 安 仝 狎 * 會 報 ' 1 之 I t 形 。 

原 子 能 委 員 會 爲 木 f 施 一 九 四 六 年 一 月 

二十四 R 大酋 d U à 案所賦，之任務，竭 

力 ， 巳 逾 兩 年 ， 今 乃 4 冉 ; T 捉 出 陷 \ 僵 局 之 

報 Î S ，曷勝 d 慽。 

此 種 淸 由 之 由 來 ， & 安 仝 理 * 會 待 > ≪ 之 

三報A書屮已有淸晰之《a明。吾人有將;^項 

報 4 」書轉3大會之责任，因大會乃建立>^娄 



員會3È規定："ir^權之撚關iii。 

依加$：大代 i^MiP之，^人7應因此種 

情 形 而 互 相 S l i ， 而 / 應 付 現 實 。 圃 1 ^ 

、 子 能 競 ^ 所 引 起 之 危 險 ， 殆 無 人 漠 ^ 

s之，璲 I t並發展、 5 子武器而互相競11 ，則 

危 險 之 大 ， 更 难 想 | | c 。 倘 關 子 能 之 1 1 ^ 

营 制 ， 4 能 璲 得 - 可 普 逼 接 《 且 可 普 遏 執 行 

之協Ji，則全世界勢將IB臨此種危險局勢。 

關;(?^4^問题雖經委員會，£：靜氣作長期 

之 n t s i r , 伹 分 歧 之 脊 見 ， 末 能 互 相 接 : > £ 。 

旮 八 均 知 ， 汾 歧 , 見 之 由 來 ， 係 因 蘇 聯 堅 持 

& 任 何 關 建 立 國 P ? * 制 制 度 之 協 定 成 立 " 

B'I,必須先有一&約，規定!^子武«爲#法並 

予W，è毀。委員會^^之多數^！方面，則一向 

爲此種公約，若非"?11^1=具有有效之保障辦 

法，則對*^全世界&國將無法加"保讅。旮人 

均知，去年六月，蘇聯代表圑之立場，巳略見 

轉 變 ， S 《 爲 爲 調 査 國 對 蘇 聯 所 ^ 之 禁 止 

子武器之公約是否遵行，將有實施某數種宵 

制之耍。此所él l管制，須W對«"國1？子能 

活 ^ 之 ' 定 期 或 " 特 別 " 之 输 S 爲 根 據 。 

伹不幸1*聯之管制觀含，與委員會多數 

委 員 ^ 所 爲 爲 保 證 原 子 能 不 成 爲 國 競 1 ? 

之目撐且不致威脅世界安全所0^須之管制， 

相 距 甚 遠 。 多 數 國 爲 國 安 全 所 必 & 之 主 

要 條 件 爲 W 有 原 子 能 方 面 之 危 險 活 勋 ， 均 

不 應 由 國 家 機 關 主 持 ， 而 應 全 部 交 由 擬 之 

圃 構 負 责 。 4 幸 ％ 聯 所 f 能 接 5 者 卽 係 

此一王耍觀!fiA。 

加 拿 大 代 * m & 委 員 會 ？ # 個 工 作 ^ 程 

中 ， 曾 歹 * 精 竭 廬 W 尋 木 一 國 均 感 安 全 之 

管制力法。本人深信，我國代表M已表亍 i i 

願 4 存 成 見 ， i ^ t 論 所 有 之 案 ， 包 括 & 聯 代 

表 圑 所 者 & 内 。 

旮人深望科學及技術W組实員會51 "論所 

M明之科學；技術力面之事實，W及各専家 

之 s S ， ， 應 可 指 出 有 效 管 制 之 j ^ S d 徑 ， 藉 

作達成協,《^之«礎。關,此方面之:》力，雖 

尙無成就，伹旮人决不可因此A卩承52失敗，遂 

l iH聯合國參,:^原子能之有效國管制，巳無 

達成之望。 

委員會+多數委員顒已深信，三報吿書 

» f 所 載 逐 漸 演 變 而 成 之 提 案 ， 對 建 立 原 子 

能 之 有 效 國 管 制 制 度 ， 巳 提 出 耍 之 某 礎 。 

各 ^ j i î S 之 演 鏺 經 A ， 極 爲 艱 巨 ， 本 人 爲 ， 

凡曾耐1：參加R I項工作者，A I T將J t ï î力之 

結果，ffi出Y範圍較廣之?P &機關，以,】定其 

實見是 5 正確，換 s 之，卽不僅在安全理事 

會 內 扱 出 ， 且 應 ; f t 聯 國 大 會 本 身 提 出 也 。 

再 者 ， 如 第 三 次 報 A ^ ^ 桌 所 稱 ， 在 委 

員會暫f^iit論期間，仍/fw其他方式，爲^成 

協 而 繼 耱 力 ， J W 尋 党 一 種 基 礎 ， j y 便 原 

子能委員會K復a：作。第三次報111書所載I？ 

子 能 委 員 會 之 結 論 稱 ， 協 桌 之 所 " 尙 未 ^ 

成者，因41"所車沙者係較廣泛之國!^關係， 

不在委員會瞰椹範圍之内。 

原子能委員會之工作現如暫^，則原子 

能之威脅，自仍繼櫝存在，全世界人民梦*^ 

此種s*乏管制時對人類具有極大谮在破壤拴 

之動力，仍須尋党一管制之;±徑。委員會之 

報 吿 * 應 爲 f 一 步 分 力 之 一 f f i 與 脔 劑 ， 因 其 

屮 對 一 有 效 管 制 方 案 所 需 之 某 本 因 素 ， 已 

有所論列。吾人對於原子能之41要事實，並 

巳提出，此&項事實乃牢不可破者。 ¦ î ï三國 

外，所有出席委員會之§•國，由此極事實推 

得之結論均相同。目f;ii與吾人持反對盲見者， 

或有幡然改變其觀S A之一日，方永可知。旮 

人願竭誠俟之。 ‧ 

主 席 本 席 發 言 單 上 已 無 他 人 ， 因 此 應 

依 安 全 理 事 會 & 理 事 之 , 向 ， " 决 定 旮 人 應 

否再行笫會，W繼櫝審n&本問题，抑各理事a 

陳A完畢，而應*Niti¥將决,&案行諸表决。理 

事《 t威有願螢表^見但不擬在本日發表者。 

Mr -GROMYKO( |^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圃聯 

邦）本人擬代表蘇聯代表圑作一陳述，但如 

無人 K 對，擬俟下次會 - i f f ï 再行提出。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本 人 願 ^ 下 次 會 

>^時發：。 

主 席 若 吾 人 曾 y 昨 日 宣 佈 ， 則 可 今 

曰 午 後 召 開 會 但 據 本 席 所 知 ， 有 若 干 理 

事未準慵y今日午後螢言。如此事 i非急切， 

告人可於下屋期内開會。現美國代表旣已提 

出 一 决 案 草 案 ， 安 垒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或 需 耍 

相 當 時 間 加 W 考 盧 ， 若 吾 人 星 期 後 ， 卽 

下屋期五開會或可有較爲滿盲之成就也。 

Mr JESSUP (美利堅合衆國）余不識如在 

下星期5 3 — 日 開 會 ， 是 否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



席及各理事同樣方便？可否在星期四或^期 

三下午開會？下屋期三似尙未列有外>«s。 

主 席 下 屋 期 三 下 午 可 行 ， 但 星 期 四 曰 

安 全 理 事 會 須 開 會 審 印 度 尼 西 亜 問 題 。 告 

人可於下星期三下午開會。 

旣 無 異 議 ， 吾 人 定 下 屋 期 三 午 後 二 時 

三十分開會，審>^原子能委員會第三次報吿 

書。 

(午前十一時五十五分散會） 

第三百十九次會議 

̶九四八年六月十一日星期五午後 

十二時十五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。 
主 席 M r F E L - K H O U R I (敍利亞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m加拿大中國哥侖比亜法蘭西钕利亞 

ft克蘭蘇維垵社會丄義和國維埃社會 

義 共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关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
— 二 七 公 報 

經會n i後，安全，事會發表公報如下 

安 全 理 事 會 W 非 公 開 之 一 次 會 中 ， 對 

軍事參a圑來面請亍應否隨同现事會flîl往巴 

黎 一 事 ， 加 論 。 珲 事 會 决 定 軍 事 參 i i S C 

團 此 際 無 S ' I 往 巴 黎 之 耍 。 

山 /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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